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曹
統
新
醫
生
內
外
全 

科
精
理
咳
血
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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濁
疳
疔̂
^
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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售
經
驗
良
柄
倘
蒙
僑 

胞
問
症
取
葯
一 
费
 

迎
救
急
良
方
目
錄
印 

便
承
索
即
贈

是
丕
詩
省
人
最
愛 

飮
者
諸
君
必
樂
飮 

此
著
名 ̂
 酒
上
美 

味
買
時
只
叫
「比

路
愼
拿
一
便
可 
每 

打 
一 元
九
毛 
〔交

◎
幸
遇
良
醫
能
救
我

曹
先
生
果
實
明
白
我
之
症
也
弟
因
面
上
皮
紅
肉
腫
癢
造 

咬
醫
到
牀
頭
金
盡
仍
無
功
效
始
函
求
曹
先
生
治8-蒙
付
来. 

藥
品
僅
用
三
四
天
卽
一 
掃
而
光
感
佩
之
餘
樂
爲
登
慢
以
彰.

開
邑
許
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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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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遺
精
藥
丸
確
有
功
效 

曹
統
新
大
藥
房
鑒
前
接
付
來
夜
夢
遺
精
丸
二
両
廳
服
後 

已
筆
洩
確
見
功
效
特
字
钢
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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靑
比 
毎
両 
元
二
毛
五 

N

为 
兼
治
無
萝
滑
洩
二
両
見
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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昕
人JTT

蜀C
每
盒
一
元
二
毛
五 

2
羽4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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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
为 
新
久
刺
否
早
起
封
頭
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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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立障任导比 
每
両 
一 元
二
毛
五 

/
科/
再
帚
为 
血
毒
濕
毒
癣
粒
食
之
斷
尾 

工
支
鲁
上
餐K
 
毎
樽 
一元 
一毛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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禅
力 
温
毒
癖
粒
痕
靈
据
之
卽
好 
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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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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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
両 
二
兀
二
毛
五 

N

身
一
寸4
始 
为
 
小
腸
痂
氣
等
症
二
両
見
效 

、
匕
奴
姪K
每
尊
壹
元

用
果
方 
無
論
寒
痰
熟
痰
均
能
化
除 

\
士口旬氟的比 
每
両 
一 員
二
毛
五

菊
力 
胸
痛
氣
痛
二
両
見
功 

公
弦
責
乍
蕭
比 
每
両 
一員半 

2
城
看
片
城
力 
瘀
積
風
痛
氣
頂
吐
血
均
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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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
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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恭
頌
良
醫
妙
藥

曹
統
新
大
臬
房
鑒
弟
舊
歲
患
白
濁
症
試
服
貴
藥 

房
新
久
白
濁
丸
貳
盒
完
全
收
功
至
今
年
乂
染
痰 

塞
喉
間
之
患
蒙
付
來
化
痰
藥
水
服
之
卽
能
化
痰 

果
然
神
效
無
比
特
此
奉
聞
敬
候

旅
墨
國
劉
日
初
敬
上

醫
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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腸
氣
痛
遇
靈
丹 

統
新
先
牛
鑒
弟
前
因
小
腸
氣
痛
發
作
曾
向
貴
號 

構
男
子
七
疝
丸
敷
次
服
後
至
今
未
見
再
軽
先
生 

之
藥
爲
弟
解
除
痛
苦
功
效
如
神
深
感
盛
德
倘
弟 

力
能
做
到
之
處
定
必
爲
先
生
介
鶴
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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皮
膚
止
癢
水
確
神
效
無
雙 

啟
者
弟
雙
手
患
皮
膚
濕
毒
症
年
有
於
茲
十
指
居 

九
有
裂
痕
痛
苦
非
常
用
盡
中
西
藥
品
無
法
醫
治 

昨
蒙
曹
統
新
藥
房
付
來 

1k癢
水
一
樽
用
後
完
全 

將
濕
毒
裂
痕
消
除
如
曹
統
新
先
生
所
製
之
止
瘦 

水
真
獨 
一 無
貳
之
聖
藥
也

旅
加
屬
片
市
魯
弼
埠
陳
樹
芬
恭
類 

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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塡
明
縣
地
方
經
費
字
樣 
如
係
作
警
衞
一
經
測
勧
完
竣 
爲
從
速
興
築
該
路
起
見 
昨
特
諷
査
佛
江
儆
路 

譲
候
費
者
亦
照
塡
明 
因
曾
否
呈
奉
何
一
之
匸
程
卷
宗 
並
預
算
建
築
經ST

詳
加
考
慮 
以
哽
典
築 

機
關
核
唯 
欄 
尤
應
塡
明 
田
備
考- 
頃
壊
某
關
係
方
面
傳
出
消
息 
謂
關
关
興
築
佛
江
鐵
路 
俟
省 

欄 
塡
報
其
他
事
項 
③
此
我
由
蛛
政
府 
府
與
建
廳
詳
加
考
慮
後 
即
交
由
各
技
十-
研
究 
聞
其
大
致
計 

照
式
印
成 
分
飭
所
轄
各
機
關
杳
堪 
干一副 
癖
分
期
興
築 
務
以
短
少 
時
期 
分
別
完
成 
以
利
交
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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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
查
各
縣
稅
捐
陋
規 

▲
領
發
表
式 

▲
限
期
塡
報 

E

訊 
自
粵
局
更
新
後 
當
局
厲
打

半
個
月
繳
到
臨
政
府 
由
联
政
府
覆
査
後
一 

中央後收則耳电局 

塡
成
總
表 
于
兩
個
月
內
繳
到 
㈡
各 

j

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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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
羅
肇
宗
爲
局
長

廣
州
訊 
廣
时
陸
軍
測
量
局 
自
粤
局
史
新
後 
還
政
中
央 

所
有- 
切
軍
事
政
治
設
施 
亟
須
統
一 

而
測
量
局
尤
關
係
國

改
革
稅
制 
調
整
金
融 
至
廢 
蝇
陋
規
調
査
衣 
分
陋
規
名
福 
收
受
機

理

】』 一一
除
苛
雜 
一項 
早
已
着
手
辦
理 
惟
此
僅
關 
或
人
員
繳
納
者 
每
次
或
每
日
每
月

最
t/r 迭
赴
各
联
呈
報
請
撤 
缴
納
数
目 
用
途 
備
考
諸
欄 
堪
表
例

代
省
税
入
手 

銷
某
捐
某
稅

子口一 
3

防 
須
由
中
央
派
員
接
收 
現
中
央
已
派
出
羅
肇
宗
爲
該
局
局 

勝
枚
舉
而
省
商
聯
會̂

仆 
昨
論
小
*

/

一
長
原
任
局
長
周
其
早
經
将
局
內
壹
切
事
宜
交
代
克
畢 

日
前
開
會 
各
联
商
曾 
亦
多
提
出
此
項
一
民
或
承
商
收
受 
切
雜
rt 

如
非
注
令
許

請
求 
自
應
澈
底
淸
査
核
辦 
且
以
向
來
一
可
或
先
經
呈
准
有
罐
核
唯
之
上
級
機
關

積
弊
品
深 
各
屆
官
吏 
時
有
藉
端
索
取
一
者 
均
以
陋
規
論 
應
悉
數
填
入 
毋
得

第
四
路
軍
總
司
令
余
漢
謀 
以
周
氏
服
務F
測
量
界
垂
數t
年 

小
宜
任
令
投
閒
置
散 
特
委
周
氏
爲
第
四
路
軍
總
司
令
部
上 

校
參
議
云

富
戶
壯
丁
避
免
訓
練
之
處
罰 

廣
東
綏
靖
主
任
余
漢
謀 
現
以
訓
練
警
衞
際
後
備
欺 
業
經
前 

一 集
團
軍
總
司
令
規
定 
凡
年
在
卄
歲
以
上
四
卜
議
以
下
民
衆 

避
律
須
加
入
珍
員
訓
練 
rl 
符
壯
丁
衞
團
之
本
旨 
惟
近
査 

有
等
富
戶
壯
丁
不
明
事
髓 
希
圖
避
免 
或
于
訓
練
時
僱
人
替 

代 
此
等
情
狀 
殊
屬
自
背
征
兵
原
旨
故
昨
特
飭
令
各
邑
政 

府
對
於
上
項
情
弊 
注
意
杳
禁 

ffn自
違
犯 
卽
照
一
一
倍
征 

役
處
罰 
以
符
功
令
广

粤
實
行
二
期
征
兵

▲
總
部
昨
已
會
議

廣
州
訊 
粵
省
實
行
第
二
期
徴
兵 
現
礙
定
由t
二
月
中
旬
開 

始
實
fr 
此
次
征
兵
之
人
數 
•
以
二
三
一
等
暮
爲
規
定 
琨 

其
征
兵
穿
法 
余
總
用
令
漢
謀 
經
飭
總
部
軍
務
處 
政
訓
處 

參
謀
處
會
同
擬
具 
故
特
尸
咋卜一 
月
t

六
日F
午
二
時

陋
規
者
用
應
切
實
調
査 
以
便
禁
革 

遺
漏 
㈡
陋
規
名
稱 
如
審
判
人
犯
之
過 

特
從
新
製
定
各
縣
稅
捐
與®
規
兩
種
調
査 
堂
費
開
釋
人
犯
之
開
欽
費 
監
犯Z
 探 

我 
令
打
各
器 
依
期
塡
報 
以
憑
核
辦 
望
費 
收
狀
費 
傳
票
費 
承
商
之
報
効

夫
人
生
之
樂
・
莫 

樂
於
性
交
・
倘
兩 

性
對
壘
・
臨
戰
不

費
等
皆
是
日
收
受
機
關
或
人
員
一
欄 

如
遞
狀
費 
由
各
級
自
治
機
關
成
公
安
分 

局
收
受
者 
塡
某
某
鄕
鎭
公
所
或
某
某
公 

安
局
字
樣   

N

繳
納
者
一
欄
即
照
塡
人

査
其
表
式D

各
株
地
方
稅
捐
調
直
表

銳
・
實
受
莫
人
上 
分
税
捐
名
稱 
徵
求
機
關
徵
收
方
法 
近 

缺
点•
雖
愛
乂
奚
二
一
年
來
平
均
收
入
數
月
用
途 
曾
否
呈
奉 

樂
焉- 

-
何
機
關
核
准 
及
其
呈
准
之
年
月
日 
與

，此
露
確
能
助
性
交
無
限
的
快
娛
一 

能
使
對
性
感
命
如
受
催
眠
柔
媚
的
醉
態
誠
巧
奪
天
功
令
人
浪
漫 

不
可
思
議
的
妙
藥
完
全
補
品
保
無
傷
身
壊
腎
之
虞

每樽 
二兀 
不
受C

O
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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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海
性
學
研
究
社
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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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拿
大
總
經
理
處
機
靈
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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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
考
等
各
欄 
塡
表
例
官
如
卜
，㈠
稅
捐 
犯
承
商
等
字
樣 
⑤
每
次
或
每
日
毎
月
繳 

名
稱
施
将
稅
捐
名
稱
塡
人 
如
商
業
捐 
納
敷
目~
欄 
如
開
鑛
費
過
堂
費
等 
係 

舖
摘 
舖
租
捐 
出
入
口
指 
百
貨
捐 
按
次
缴
納
者 
塡
毎
次
繳
納
字
樣 
因
用

途
欄
 
如
係
私
人
所
得
者
塡
私
人
所 

得
字
樣 
如
係
作
公
用
者 
塡
明
其
用
途 

痴
備
考 
一欄 
塡
載
其
他
事
項

•
修
事
重
提

籌
能
江
鐵
路

毀
米
捐 
船
捐 
柴
捐 
警
捐
之
類 

無
論
用
何
名
目 
凡
有
捐
稅
之
性
賣
者 

均
應
塡
入 
毋
得
遺
漏 
㈡
徽
收
機
關 

如
係
踩
地
方
欵 
由
縣
政
府
徵
收
者 
塡 

縣
政
府
字
樣 
如
係
由
區
鄕
鎭
公
所
徵
收

住
總
部
洋
花
廳
召
開
征
展
會
議

(
未
完)

每®
二
朝
十
点
至
十
二
点
贈
醫 

不
收
分
文

(
而)

或
公
安
局
及
教
育
慈
善
機
關
徵
收
者 

廣
州
訊 
省
府
主
席
黃
慕
松 
以
新
會
江

一
正
地
道
金
錢
龜
平
賣

;

一
亦
照
實
塡
寫㈢
徵
收
方
法
一
欄
應
将
門
一
地
爲
四
邑
交
通
之
咽
喉
要
區
而 

♦
者
乃
延
年
益
壽
之
上
其
具
体
生
於
大
年
久
久
而
長
壽
也
此
等
其
捐
率
及
抽
捐
手
續 
暨
稅
捐
之
負
担
者
1

佛
兩
地
商
業
介
稱
繁
盛 
於
政
台
經
清 

之
物
乃
補
益
人
身
爲
人
勞
神
過
傷
心
神
不
安
傭1
辛
苦
四
肢
困

—(
!I4"

产

鸿

7

佛
兩
年
商
業
力
样 

得
如
常
虧
腎
虛
弱H
夜
多
便
至
好
金
錢
龜
燉
羹
飮
食
乃
能
治
之 

分
片
詳
細
夕
入 
网
近
二
一
年
來
平
均
收 

均
有
絶
大
關
係 
而
汀
佛
公
路
布
已
完

•
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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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入
數
目
一
欄 
應
將
過
去
逐
年
稅
收
情
形 
成
通
車 
爲
展
拓
佛
江
兩
地
交
通
起
見

連
食
二
次"
見
功
效
安
全
無
恙 

,， 

▲
金
錢
龜
大
小
價
目
列
下 

七
寸
牛
大
毎
貝
四
元 

11毛 

七
寸
大
毎
只
二
兀
九
毛 

六
寸
半
大
每
只
貳
元
一
一
五 

六
寸
大
毎
只
豈.兀
七h
 

五
寸 -
二 

11 大
每
只
壹
元
貳 

11 

五J
大
左
右
毎
貝£
元 

函
索
由
単
送
到 
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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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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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
脚
部
風
温
痊
愈

有
靑
年
某 
因
患
風
濕
。
慢
绞
不
能
參
預
任
何
連
動;
後
轉 

軽
嘗
試
一 
始
僅
得
過
路
人.，、介
紹
。
服
食
自
藥-
，確
彼 
一厶二 

一
余
兩
年
前
足
常
疼
痛
。H
晶 

02

旣
而
盡
試
市
上
各
藥
亦 

不m
效
C
此1

一月前，
串
也 
V
 夜
。余
方
候
醫
。有
病
者
囑
余 

用
加
碟
陣
留 
余遂試之一 
無
冋 
覺
其
功
效
雖
漸 
然
脚
部
腫
痛 

渐
消 
未
及
六
月•
甘
可
於
郊
野
外
作
長
途
步
打
，，殊
爲
君
友
所 

奇
詫 
追
今
年
則
史
能
玩
耍
網
球
一。夫
網
讣
者
。余
以
爲
永
遠
仆

一堪報外 
復
統
計
而
平
均
之 
②
用
途
厂
特
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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